附件：
江西省分行排放量明细
单位：tCO2
	排放类别
	2023年
	2024年

	范围一
	天然气
	-
	-

	
	柴油
	-
	-

	
	液化石油气
	-
	-

	
	汽油
	23.91
	25.51

	
	制冷剂
	-
	-

	
	二氧化碳灭火器
	-
	-

	范围二
	电力
	185.06
	227.99

	
	热力
	-
	-

	范围一、二合计
	208.97
	253.50

	范围三
	外购商品
	办公用纸
	3.24
	0.75

	
	
	自来水
	0.32
	0.33

	
	
	饮用水
	2.13
	0.93

	
	商务差旅
	乘坐火车
	6.40
	10.54

	
	
	乘坐飞机
	17.35
	41.62

	
	
	乘坐长途汽车
	2.56
	3.92

	
	
	乘坐轮船
	-
	-

	
	
	乘坐出租车
	0.20
	0.23

	
	
	酒店住宿
	7.03
	10.41

	
	雇员通勤
	地铁
	0.99
	1.09

	
	
	公交车
	0.07
	0.08

	
	
	出租车
	0.20
	0.23

	
	
	自驾新能源小汽车
	0.49
	0.49

	
	
	自驾燃油小汽车
	4.77
	4.92

	
	
	高铁
	-
	-

	范围三合计
	45.74
	75.52

	总碳排放量（范围一、二、三）合计
	254.71
	329.03

	人均碳排放量（tCO2/人）
	2.55
	3.16

	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（kgCO2/m2）
	49.33
	40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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